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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上市規則第13.18條之披露 
 

本公告乃由興證國際金融集團有限公司(「本公司」)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

則(「上市規則」)第13.18條作出。 

 

本公司之董事(「董事」)會(「董事會」)宣佈，於二零二六年二月十一日，本公司(作為借款方)

與若干金融機構(作為貸款方)就258,000,000美元及2,000,000,000港元之循環貸款訂立為期364

天之融資協議(「融資協議」)。 

 

根據融資協議的條款，若本公司之控股股東興業證券股份有限公司(「興業證券」)不再直接或

間接是本公司已發行股本至少51%的合法及實益擁有人，則構成違約事項。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興業證券間接擁有本公司2,409,589,644股權益，約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

60.24%。 

 

只要上述履約責任的情況仍繼續存在，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第13.21條於隨後之中期報告及

年度報告內作出有關披露。 

 

    承董事會命 
興證國際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

      主席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熊博 

 
香港，二零二六年二月十一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一名非執行董事熊博先生(主席)；一名執行董事林丹先生；以及三名獨立

非執行董事葉建芳女士、田力先生及杜莉女士。 

 


